
法治 072022年8月8日 星期一
责编 安娜 美编 于静静

法治传真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黄岛区（西海岸
新区）人民检察院首次邀请人民监
督员参与案件质量评查活动。
　　本次评查案件从2022年第二季
度办结的不捕不诉、撤回起诉等重
点案件中随机抽取20件，人民监督
员与资深检察官从办案程序、证据
采信、文书质量等方面，对重点案件
逐案进行检查评议，并就如何规范
办案流程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质量
评查活动是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
制约、公开透明办案、助推司法规范
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充分保障人
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下一步，区检察院将以贯彻落实最
高检提出的“三个全覆盖”为目标，
充分凝聚内外部监督合力，促进案
件办理质效进一步提升。

案件质量评查首邀
人民监督员参与

线上公开竞争选任
破产案件管理人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葛磊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黄岛区（西海岸
新区）人民法院以线上公开竞争方
式，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
　　7月19日，黄岛法院裁定受理某
勘察设计公司破产重整申请。为推
动本案高效进行，黄岛法院决定以
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此次共有5家
机构参与竞争选任，评审工作小组
采用书面和线上测评相结合方式进
行评分，重点考查参选机构对债务
人企业了解程度、对本案重点和难
点工作分析等因素。创新管理人选
任模式为选定优秀破产管理人提供
了有效途径，是打造一流法治营商
环境的有力举措。
　　下一步，黄岛法院将充分发挥
司法能动性及破产审判市场出清和
重整救治功能，升级管理人选任程
序，完善选任工作机制，提高破产案
件审判水平。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丁爽 报道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更大
程度便民利民，近日，西海岸新区司
法局对《青岛西海岸新区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清单（第一批）》进行了
动态调整，公布实施了《青岛西海岸
新 区 证 明 事 项 告 知 承 诺 制 清 单

（2022年版）》。
　　据悉，此次证明事项清单的动
态调整，进一步扩大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实行范围，廓清和调整各部
门负责的政务服务事项和证明事
项，优化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结构。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清单（第一批）》中，对12

个区直部门的117项政务服务事项
187项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此
次清单事项范围扩展至13个区直部
门148项政务服务事项324项证明事
项，基本涵盖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使用频次较高的证明
事项。其中，重点将市场主体准营、
资格考试等领域办理行政事项时需
要 的 证 明 事 项 ，纳 入 告 知 承 诺 制
范围。
　　为确保公布的证明事项权责明
晰，区司法局对各部门提报的清单
进行细致审核、校对，逐一进行梳理
对照、查缺补漏，实现部门之间证明
事项的动态调整。例如，“从事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
处理服务审批”的主管部门由区城
市管理局调整为区行政审批局。

　　调整后的清单在保持主管部
门、事项序号、证明事项名称、涉及
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等主体内容的
基础上，立足群众视角，统一围绕政
务服务事项进行事项编排以及证明
事项罗列，对证明事项一致的不同
政务服务事项进行优化合并，提升
清单的规范性和便捷性。
　　下一步，新区将进一步加大数
据共享力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
立完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信用管理
机制，强化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促落实，持续
推动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精
准落地，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优质
高效的政务服务，为推进减证便民
优化服务、城市数字化转型、优化营
商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西海岸新区调整公布区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
十条之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
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
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其中，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发生在我
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四条之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
规，在海洋水域，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
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
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在禁渔区内使用禁
用的工具或者方法捕捞的；在禁渔期内使
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捕捞的；在公海使
用禁用渔具从事捕捞作业，造成严重影响
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在禁渔
期、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的
行为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依法应予以严
惩。在此，法官提示广大群众，要遵守禁渔
期、禁渔区的相关法律规定，严禁使用禁用
工具捕捞水产品，远离非法捕捞犯罪，保护
海洋渔业资源，共同建设美丽新区。

黄岛法院公开宣判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

禁渔期偷捕，被判拘役六个月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刘阳阳

　　近日，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
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并当庭宣判，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依法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
据悉，该案是今年新区进入休渔期以来，公开审理的首例非法
捕捞水产品案件。

非法捕捞渔获4.3千克

　　4月27日，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驾驶船只，将定置串联倒
须笼（俗称“地笼”）23具投放至沐官岛附近海域（禁渔区域）捕
捞水产品。5月1日，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获取渔获物一宗，出
售后获利300元左右。5月10日，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再次驾驶
渔养船到沐官岛附近海域收“地笼”内渔获物时，被区海洋发展
局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查获，现场查获“地笼”及非法捕捞的渔获
物4.3千克。
　　经认定，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捕捞使用的渔具为定置串
联倒须笼，属于禁用渔具，沐官岛附近海域属于禁渔区域。

两人被判拘役六个月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违反了保护水产
资源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
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综合全案事实和情节，依
法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

检察监督打“假”，为企挽损800万元
区检察院加大虚假诉讼监督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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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张亚男 报道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西海岸新
区海青镇获悉，该镇活跃着一支老
兵调解员队伍，他们退伍不褪色，
继续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为民
调解，合安村党委书记张传顺便是
其中一员。
　　据悉，张传顺率先在合安村成
立村级“老兵调解室”，主要为退伍
军人提供调解服务。日常工作中，
他随时关注、排查本村及周边村庄
的矛盾纠纷，最大限度把矛盾消除
在萌芽状态。
  调解过程中，张传顺总是将心
比心，从当事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
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理清复
杂关系，全力化解纠纷。他把自己当
成老兵们的“服务员”，通过摆事实、
讲政策、谈感情等，解决了当事人之
间的矛盾，温暖了老兵们的心。

退伍不褪色
调解促和谐

324项事项实现“承诺即办”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多亏了检察官公正司
法，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我的企业保
住了！”日前，一起虚假诉讼案件的当
事人李某向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
检察院赠送锦旗，表达对检察机关能
动履职、公正司法的感激之情。
　　李某是新区的一位民营企业家，
名下经营4家公司。2015年10月起，因
资金周转，李某向赵某举债高利贷，
并将一家公司的土地和厂房抵押给
赵某。之后，李某为向银行续贷，请求

赵某解押，赵某为将其高额利息合法
化并减少其在法院的诉讼数量，提出
找第三人孙某“平账”。李某无奈同
意，重新签署一份800万元的借款合
同，并以三人8次循环转账100万元的
方式形成李某欠孙某800万元的债
务。后来，李某在无法按月足额还付
利息的情况下，又被迫配合赵某、孙
某到法院达成诉前调解协议，并通过
司法确认程序确认了调解协议的效
力。不久之后，孙某到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李某公司厂房、办公楼被查封，
面临被拍卖的后果。在企业经营遭受
重创、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李某向司
法机关提出控告，寻求帮助。

　　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对赵
某、孙某的行为进行刑事审查过程
中，发现该案涉嫌虚假诉讼，遂移送
民事检察部门办理。民事检察部门
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经全面审查
和分析后，依法向法院提出撤销涉
案司法确认裁定的检察建议。法院
采纳检察建议内容，撤销原调解协
议司法确认裁定书。
　　该案是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有力
捍卫司法公正的缩影，对法治化营商
环境打造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实现了政治效
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